《关于调整淮南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外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分级诊疗体系改革目标，积极响应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市医保局起草了《关于调整淮南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外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淮南市基本医疗保险支持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淮府办〔2025〕12号）要求，结合我市医保工作实际，我局经前期系统调研、多方论证，拟与市卫健委联合起草《淮南市会诊转诊管理办法》，其中对我市现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外异地就医相关政策进行调整。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外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由现行400元调整为600元；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由现行500元调整为700元；
    三级定点医疗机构：由现行700元调整为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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